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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工业来源危险废物污染与处理特征

分析及监管 对策建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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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 2017 年环境统计数据，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工业危险废物的污染及处理特征：长江经济带危废产

生量较大的 省份是江苏、浙江、云南、湖南和四川；危废种类主要是来源于化工、钢铁、有色和造纸行业的废酸、

有色金属冶炼废物、废 碱和焚烧处置残渣；各地对危废的处理情况各有优劣。根据以上特征，提出加强对重点区

域的监管和调度，针对特定行 业和危废种类，建议出台最佳可行的处理技术，建立区域之间危废管理大平台，促

进区域危废处理优势互补和均衡发展， 挖掘企业自行处理能力，减轻危废集中处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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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 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 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

物[1]。危险废物具 有毒性、易燃性、腐蚀性、反应性或传染性等一种 或一种以上的危害特性，而且这种危害具有长期 性、潜

伏性和滞后性[2]。目前，中国按照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里的 49个大类对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49个大类危险废物在全国各省（区、

市）均有产 生，无论危害性大小及产生量多少,均纳入危险废 物管理范畴，实施全程监督管理[3]。笔者对中国 环境统计数据库

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中国环境统计报表制度[4]规定，凡产生危险废物（即属 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的工业企

业〔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 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个门类中的工业企业）

全部纳入环境统计调查范 围。从工业企业统计调查得来的危险废物称为工 业危险废物（以下简称危废），不包括其他来源的

危险废物。 

随着长江经济带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危废 产生量将逐年增加，危废污染引发的环境问题 日益凸显，对环境安全、生态

平衡和人体健康造 成严重且深远的影响[5-8］。目前较少有关于长 江经济带危废污染及处理特征等方面较为系统 和全面的研究

文献，不利于给相关部门监管和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进而影响长江经济带的整 体长远发展。 

笔者基于 2017年环境统计数据，针对长江经 济带（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 湖北省、湖南省、重庆

市、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 省）危废进行评估分析，包括产生危废的工业企 业情况，危废综合利用、贮存、处置等情况。笔

者 将危废的综合利用（以下简称利用）、处置和贮存等统称为危废处理。 

                                                        
1收稿日期：2019-01-29;修订日期:2019-11-04 

第一作者简介:董广霞（1976-）,女，山东滨州人，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通讯作者:陈善荣 



 

 2 

1 长江经济带产生危废的工业企业情况 

1.1 危废工业企业数量及区域分布 

2017 年,长江经济带产生危废的工业企业有 21 379 家，产生危废企业数最多的是江苏省 （5 429 家），数量占比为 25. 4% :

其次是浙江省 （4 982 家），数量占比为 23.3%。年产生量在 1 000 t 以上的有 1 682 家,7. 9%的企业产生了 93.0%的危废，

见图 l。 

 

1.2 危废大型及特大型工业企业数量及区域 

2017 年,危废产生量为 1 000 t以上的1 682 家工业企业中，有 575 家在江苏省，占 34.2%,其 次是浙江省（396 家），两

省共占 57. 7%。贵州省 和重庆市较少（均少于 50家）。 

危废年产生量在 10万 t以上的29家特大型 工业企业中，有9家在四川省，有 5家在云南省, 有 4家在湖南省，有 3家在

浙江省。 

关注危废产生的工业企业，除企业数量较多 的江苏省和浙江省以外，特大型企业相对密集的 四川省、云南省和湖南省也

应成为监管的重点。 

2 长江经济带危废现状 

2.1 工业企业危废产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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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长江经济带危废产生量为 2 234.2 万 t,占全国危废产生量的 32. 0%,与省级数量在 全国的占比基本匹配。其中，

产生量最大的是江 苏省，为 435. 5 万 t,其次是浙江省、四川省和湖南 省，分别为 342.3,341.2,328. 1 万 t,产生量最少 的

贵州省为 43.0 万 t。 

2.2 危废种类及区域分布 

长江经济带危废种类主要有废酸、有色金属冶 炼废物、废碱、焚烧处置残渣、表面处理废物和精 （蒸）憎残渣，其占比

分别为 24. 1%、15. 2%、 13. 0%、10.4%、5.4%和 4.5%,这六大类危废累计 占危废产生量的 72.6%。其中，废酸主要由四川省 和

江苏省贡献，有色金属冶炼废物主要由云南省和 湖南省贡献，这与云南省和湖南省有色金属冶炼企 业相对密集相关性较高，

废碱主要由湖南省贡献, 焚烧处置残渣在地区之间分布较为均衡，表面处理 废物主要来自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精（蒸）

憎残 渣分布未呈现明显的集中态势，见表 1。 

表 1 2017年长江经济带危废种类及区域分布情况 

万 t 

区域 危废产生量 废酸 有色金属冶炼  
废物 

废碱 
焚烧处 

置残渣 
表面处理废物 精（蒸）馋残渣 

上海市 110.4 6.0 0.0 15.9 9.7 10.7 11.0 

江苏省 435.5 110.9 0. 1 17.3 52.9 40.4 29.8 

浙江省 342. 3 80. 1 6.5 54.6 74. 8 51.3 12.0 

安徽省 127. 7 54.9 9.7 0.0 23. 3 2.0 8.0 

江西省 84.5 7.9 19.9 15.0 2.6 1.7 13.8 

湖北省 115. 3 21.7 7.3 0.3 25. 8 3.0 4.3 

湖南省 328. 1 1.2 105.4 173. 8 4.2 2.8 8.2 

重庆市 60.5 3.3 0.2 0. 1 4. 1 3.4 1. 1 

四川省 341.2 206.8 16.4 12.7 17.4 4.9 10.7 

贵州省 43. 1 0.0 3.0 — — 0. 1 0.3 

云南省 245.6 44.5 171. 2 0.0 18.2 0.0 2. 1 

总计 2 234. 2 537.3 339.7 289.8 233.0 120.3 101.3 

注：“—”表示异常值剔除。 

2.3 危废行业来源 

长江经济带主要危废种类产生量及占比见表 2和图2。其中，废酸、有色金属冶炼废物、废碱和 焚烧处置残渣这四大类危

废累计占危废产生量的 6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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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长江经济带主要危废种类产生量及占比 

危废名称 
危废产  
生量/万 t 占比/% 

废酸 537.3 24. 1 

有色金属冶炼废物 339.7 15.2 

废碱 289.8 13.0 

焚烧处置残渣 233.0 10.4 

表面处理废物 120.3 5.4 

精（蒸）馅残渣 101.3 4.5 

其他废物 84.4 3.8 

含铜废物 80.7 3.6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63. 1 2.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62.9 2.8 

含铭废物 55.7 2.5 

小计 1 968. 2 88. 1 

 

 

2.3. 1废酸 

长江经济带 70%以上的废酸是由 31家工业 企业贡献的,其中四川省有 11家，且占据了前 10 名中的 7席，占长江经济带废

酸产生量的 31. 3%。 14 家是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企业，占 长江经济带废酸产生量的 49. 2%; 7 家是基础化 学

原料制造企业，占长江经济带废酸产生量的 10. 8% ;7 家是钢压延加工企业，占长江经济带废酸产生量的 5.9%。 

2.3.2 有色金属冶炼废物 

长江经济带 70%以上的有色金属冶炼废物是 由 44家工业企业贡献的，其中云南省有 20家，且 占据了前 10名中的 8 席，

占长江经济带有色金属冶炼废物产生量的 39. 0%。11 家是铅锌冶炼企业 锌焙烧矿常规浸出法产生的浸出渣，占长江经济带 有

色金属冶炼废物产生量的 25. 1%;7 家是铅锌冶炼企业氧化锌浸出处理产生的氧化锌浸出渣，占长 江经济带有色金属冶炼废物

产生量的 21. 9%。  

2. 3. 3 废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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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 70%以上的废碱是由 4 家工业企 业贡献的。湖南省的 2 家造纸企业，占长江经济 带废碱产生量的 53.6%,浙江

省的 2家化工企业， 占长江经济带废碱产生量的 18.0%。 

2.3.4 焚烧处置残渣 

长江经济带 70%以上的焚烧处置残渣是由 47 家工业企业贡献的,47 家企业在长江经济带 11 个 省（市）都有分布，未出现

上述危废种类相对集中 分布的现象。44家企业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占 长江经济带焚烧处置残渣产生量的 67. 0%。 

3 长江经济带危废利用、处置及贮存特征 

3.1 危废处置利用率 

研究中危废处置利用率指危废处置利用量占产 生量（含处置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值，计算公式： 

 

式中：d1为危废处置利用率，dz为危废处置量， dL为危废利用量，dc为危废产生量，dLw为利用往年贮存量，dzw为处置往年

贮存量。 

该指标反映了某区域对当年产生的危废及对 往年贮存量的利用和处置力度，指标值越高，力度 越大。长江经济带危废处

置利用率平均为 91. 6%,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5. 1%） [6]，最高的是安徽省和 贵州省，均为96. 6%,最低的是云南省（74.4%）;

危 废产生量较大的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湖南省和 云南省中，浙江省、四川省和湖南省的危废处置利用 率分别为94.0%、

94.4%和 96.0%,江苏省和云南省 分别为 89.2%和 74.4%。 

3.2 危废送持证单位处置利用率 

研究中危废送持证单位处置利用率指工业企业将自身产生的危废送持有危废综合经营许可证 单位（包括持证的其他工业企

业和危险废物集中 处置场）处置利用量与处置利用量的比值，计算公式： 

 

式中：d2 为危废送持证单位处置利用率，dzs 为危 废送持证单位处置量，dLS 为危废送持证单位利 用量，dz 为危废处置量，

dL为危废利用量。 

该指标反映某区域工业企业危废集中处置的 力度，指标值越高，力度越大。长江经济带危废送 持证单位处置利用率为40. 

5%,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28.9%），最高的是重庆市，为 87.3%,最低的 是贵州省（7.5%）;危废产生量较大的江苏省、浙 江省、

四川省、湖南省和云南省中，江苏省和浙江 省的危废送持证单位处置利用率分别为 65.3% 和 56.2%,四川省、湖南省和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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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4. 7%、19. 7%和 24.5%。 

3.3 危废处置利用潜力率 

研究中危废处置利用潜力率指危废处置利用 量占处置利用能力的比值，计算公式： 

 

式中：d3为危废处置利用潜力率，dz为危废处置 量，dL为危废利用量，dzN为危废处置能力，dLN 为危废利用能力。 

该指标反映了某区域工业企业对其产生的危 废自行处置利用的潜力，指标值越大，潜力越小。 长江经济带危废处置利用

潜力率为 33.4%,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50.4%）,危废产生量较大的江苏 省、浙江省、四川省、湖南省和云南省中，江苏省、 浙

江省和湖南省的危废处置利用潜力率分别为 73. 9%,75. 8%和 77. 7%,四川省和云南省分别为 13. 7%和 28. 5%。 

3.4 危废累计贮存消耗率 

研究中危废累计贮存消耗率指工业企业危废 贮存量占累计贮存量的比值，计算公式：  

 

式中：d4为危废累计贮存消耗率，dzH为危废贮存 量，d LZH为危废累计贮存量。 

该指标反映了某区域工业企业危废累计贮存 量的消耗速度，指标值越高，消耗速度越快。长江经济带危废累计贮存消耗率

为 21. 1%,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7.7%）,最高的是重庆市，为85.8%, 最低的是云南省（10.3%）;危废产生量较大的江苏省、浙

江省、四川省、湖南省和云南省中，江苏 省、浙江省和四川省的危废累计贮存消耗率分别 为 47. 7%,54. 3%和 51. 7%,湖南省

和云南省分别 为 27. 7%和 10.3%。详见表 3。 

表 3长江经济带危废利用、处置、贮存现状及特征 

区域 
危废 产
生量 /万
t 

危废 利
用量 /
万 t 

危废利 
用往年 
贮存 量
/万 t 

危废送 
持证单 
位利用 
量/万 t 

危废处 
直里 
/万 t 

危废处 
置往年 
贮存 量
/万 t 

危废送 
持证单 
位处置 
量/万 t 

危废贮 
存量 /
万 t 

危废累 
计贮存 
量/万 t 

危废自 
行利用 
（处置 
能力）/万
t 

危废处 
置利用 
率/% 

危废送 
持证 
单位处 
置利用 
率/% 

危废处 
置利用 
潜力 率
/% 

废
计
存
耗/% 

危
累
贮
消
率 

上海 110.4 24.4 0.0 9.7 85. 8 1.6 46.2 1.9 3. 1 70.3 98.3 50.7 77. 2 60.7 

江苏 435.5 170.9 5.5 100.4 241.9 21.7 169.0 50.0 104.6 193.9 89.2 65.3 73.9 47.7 

浙江 342.3 138.2 6.2 55.9 201. 3 12.8 134.8 21.8 40.2 196.3 94.0 56.2 75. 8 54.3 

安徽 127.7 69. 1 1.8 14.9 60.9 5. 1 23.4 4.6 7.8 87.9 96.6 29.5 — 58.5 

江西 84.5 59.7 3.2 36.4 26. 1 3.7 19.7 5.6 11.3 222.0 93.9 65.4 13.4 49.3 

湖北 115.3 50.8 1. 1 9.4 66.4 2.5 38.5 1.7 6.4 76.2 98.6 40.9 90.9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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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328. 1 306.0 18.0 44. 1 28.0 1.8 21.8 13.8 49.6 345.2 96.0 19.7 77. 7 27.7 

重庆 60.5 30. 1 0. 1 28.9 23.7 2.4 18. 1 9.3 10.8 12. 1 85.3 87.3 56.5 85.8 

四川 341.2 176.9 3.8 6.0 152. 1 3.4 42.4 19.4 37.6 2 045.6 94.4 14.7 13. 7 51.7 

贵州 43.0 13.3 0.3 1. 1 29. 1 0.5 2. 1 1.4 5.7 59.3 96.6 7.5 66. 1 25.0 

云南 245.6 135.2 12.4 27.3 59.9 4.3 20.6 67. 1 654.8 516.2 74.4 24.5 28.5 10.3 

总计 2 234. 2 1 174.6 52.4 334. 1 975. 1 59.8 536.4 196.6 931.9 3 824. 9 91.6 40.5 33.4 21. 1 

注：“—”表示异常值剔除。 

4 结论 

1）长江经济带 7. 9%的工业企业产生了 93.0%的危废。产生危废的工业企业集中分布在 江苏省和浙江省;特大型企业主要

分布在四川省 和湖南省。 

2）长江经济带危废产生量占全国的 32.0%, 危废种类主要有废酸、有色金属冶炼废物、废碱、 焚烧处置残渣。废酸主要由

四川省和江苏省贡 献,70%以上的废酸来源于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和钢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

属冶炼废物主要是由云南省和湖南省贡 献,70%以上的有色金属冶炼废物来源于铅锌冶炼企业锌焙烧矿常规浸出法产生的浸出

渣和氧化 锌浸出处理产生的氧化锌浸出渣。废碱主要由湖 南省和浙江省贡献,70%以上的废碱来源于造纸 和化工。 

3）长江经济带危废处置利用率平均为 91.6%,浙江省、四川省和湖南省的危废处置利 用率较高，江苏省和云南省明显低于

其他区域。 长江经济带危废送持证单位处置利用率为 40.5%,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危废送持证单位处置 利用率较高，四川省、湖

南省和云南省明显低于 其他区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长江下游危废集 中处置力度大于长江中上游。长江经济带危废 处置利用

潜力率为 33.4%,江苏省、浙江省和湖 南省的危废处置利用潜力率较高，四川省和云 南省明显低于其他区域。长江经济带危废

累计 贮存消耗率为 21.1%,江苏省、浙江省和四川省 的危废累计贮存消耗率较高，湖南省和云南省 明显低于其他区域。 

5 监管对策建议 

1）长江经济带危废监管的重点区域为江苏 省、浙江省、湖南省、云南省和四川省，建议国家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对这

些省份的危废产生及处理全过程的监管，开展定期调度；同时建议这些省份完善危废重点企业台账,对危废重点企业的危 废产

生、利用、处置、贮存和倾倒丢弃情况做到密 切监控，降低危废潜在风险。 

2）长江经济带危废种类主要来源于化工、钢 铁、有色和造纸行业的废酸、有色金属冶炼废物、 废碱和焚烧处置残渣，建

议国家和省级生态环境 部门联合相关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研究出台上 述行业危废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置等的最佳可行 技

术，加快此类行业危废的处理进程。 

3）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间，危废处置利用 率、送持证单位处置利用率、处置利用潜力率和累 计贮存消化率等表征危废处

理特征的指标各有不 同，说明各区域在危废产生、利用、处置和贮存等方面各有优劣,存在区域不均衡现象，建议建立和 完善

长江经济带危废管理数据库，构建危废管理 大平台，加强区域间合作共享，优势互补，充分挖掘各区域的危废集中处理潜力。 

4)长江经济带部分省(市)危废处置潜力率 较低，说明企业处理尚有较大潜力可挖，建议当地 生态环境部门在大力推动危

废集中处置的同时，想方设法加大危废的处置利用力度，大幅缩减危 废累计贮存量，如对废酸、废碱主要来源的大型化 工企

业，应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危废生命全周 期管理制度,加大危废自行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 置，减轻危废集中处置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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